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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山东省省直公共机构废旧商品统一回收单据票样

	第一联：单位留存               NO：

	序号
	名称
	规格型号
	生产日期
	启用日期
	帐面原值
	数量
	处理方式
	备注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说明：第一联：回收单位留存；第二联：交付单位留存；第三联：财政留存；第四联：省机关事务局报备；第五联：入库凭证。      

	回收单位：
	
	交付单位：

	地址：
	
	地址：

	电话：
	
	电话：

	经办人：
	
	经办人：

	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
	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单位盖章：
	
	单位盖章：

	山东省省级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山东省商务厅、山东省财政厅监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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